
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2024 年冬小

麦生产示范补助项目

采购合同书

合同编号：HCZC2024-C3-250304-GZB20241101

项目编号：HCZC2024-C3-250304-GLHY

采购人（甲方）：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
成交供应商（乙方）：广西桂之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：2024年 11 月 0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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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合同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
项目名称：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2024 年冬小麦生产示范补助项目

供应商（乙方）：广西桂之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项目编号：HCZC2024-C3-250304-GLHY

签订地点：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签订时间： 2024年 11 月 07

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按照招响应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供应商

承诺，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。

第一条 合同标的

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数量单位单价（元）金额（元）

罗城仫佬族自治县

2024 年冬小麦生产

示范补助项目

在全县 4个乡镇开展冬

小麦生产示范种植，总

面积约 1570 亩

1 项 797360.00 797360.00

人民币合计金额：柒拾玖万柒仟叁佰陆拾元（￥797360.00）

提交成果时间: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25 日全面完成机耕服务。

（如遇下雨天气，田间积水，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延误工程完成时间，双方另

行协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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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合同合计金额（总成交价格）包含完成本项目所有服务所

需的机械耙田、购买种子费用、播撒种子的费用、购买复合肥费

用、送货到指定地点费用、种植服务费、技术指导、培训及推广、

监督检查、总结验收、税金、人工福利和售后服务等各项费用及

其他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，以及合同明示所有责任、义务和一般

风险等。

3、合同服务内容详见采购文件，该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

组成部分。

第二条 质量保证

1.乙方所提供的服务须与采购文件及响应文件和承诺相一致。

2.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应达到采购文件及响应文件要求和

承诺的质量要求。

3.乙方应按采购文件规定的内容向甲方提供服务。对达不到

要求者，根据实际情况，经双方协商，可按以下办法处理：

⑴贬值处理：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。

⑵退款处理：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，同时应承担之

前提供服务产生的费用。

第三条 权利保证

1.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、

商标权、工业设计权或其他权利。

2.乙方应按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完成本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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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

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、规格、计划或资料提 供给与履行本合同

无关的任何其他人。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，也应

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。

第四条 成果和质量

1.提交成果时间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25 日全

面完成机耕服务。（如遇下雨天气，田间积水，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延

误工程完成时间，双方另行协商） 。

2.成果内容：在全县4个乡镇开展生产示范种植，总面积约1570

亩，其中：东门镇约 300 亩、龙岸镇约 520 亩、四把镇约 650 亩、

小长安镇约 100 亩。

3.实施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
4.乙方提供不符合磋商文件、磋商响应文件和本合同规定

的服务， 甲方有权拒绝接受。

第五条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

1、乙方未按约定提供服务，如甲方发现乙方未按合同规定

的条款提供服务时，乙方按合同总金额的 3% 向甲方支付违约

金。如乙方不能按照合同约定交付，则采购人有权按每逾期 1 天

扣减合同金额的 0.1%进行扣款，扣完为止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

还须承担赔偿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因此支出的诉讼费用、律师

费用、差旅费用等。违约金和罚金的支付并没有免除乙方履行



4

合同义务。如乙方升级过程中因重大过失(视问题影响度及是否

给甲方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评定)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之

权力。乙方需赔偿甲方因此导致的所有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因

此支出的诉讼费用、律师费用、差旅费用等。

2、 甲方未按约定支付服务费，如果甲方延期付款的，每

天向乙方偿付延期款额 3‰滞纳金（合同约定采购方可以延期付

款或因不可抗力的除外），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款额 5%。

3、若服务到期甲方需乙方继续提供服务，双方参考原合同

服务范围及金额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

第六条 付款方式

付款方式：经与成交单位签订合同后，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

的作为项目启动资金；项目实施结束，采购人组织验收合格后，

供应商开具税务发票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报

账，一次性付清尾款。

第七条 税费

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。

第八条 违约责任

1、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内容、技术标准、材料等质量不合格

的，应及时纠正，纠正不及时的按逾期交付处罚；因质量问题

甲方不同意接收的或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，乙方应向甲方

支付违约合同额 5%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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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乙方提供的服务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

纠纷或诉讼，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。

3、乙方未按本合同和响应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

服务的，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4、由于乙方提供的服务达不到磋商文件规定的服务质量、技

术要求，致使验收不合格的，甲方不予验收，后果由乙方负责。

5、乙方不能就所中标（成交）的项目进行分包、转包，如发

现乙方有分包、转包现象，甲方有权中止合同，由此造成的损失

由乙方负责。

6、其它违约行为按违约货款额 5%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。

第九条 保密原则

项目中所涉及的双方内部资料、数据和其他商业信息，未经对

方许可，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用于协议之外的目的，不得以

任何形式向其他方泄露。任何一方泄露，相关方有权追究泄露方

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第十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

1.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

同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，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。

2.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，应立即通知对方，并寄送有关权威机

构出具的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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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 天以上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，确

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。

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解决

1、因服务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，应邀请国家认可的机构对服

务质量进行鉴定。服务质量符合标准的，鉴定费由甲方承担；不

符合标准的，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。

2、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

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果协商不能解决，可向仲裁委员会申

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3、诉讼期间，本合同继续履行。

第十二条 诉讼

双方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，应通过协商解决。如果

协商不能解决，可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三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

1、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
2、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，须经

财政部门审批，并签书面补充协议报财政部门备案，方可作为主

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3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条

文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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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转让

1、本合同一经签订， 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。

第十五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

1、采购文件；

2、响应文件；

3、项目服务方案、项目实施人员名单及其技术资格；

4、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。

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六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乙双方

各两份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一份， 采购代理机构一份。

甲方（章）

2024年 11 月 07 日

乙方（章）

2024年 11 月 07 日

单位地址：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朝

阳路 168 号

单位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59

号凤岭·新新家园 B 区新新大厦四层

405 号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0778-8212248 电话：19136677567

电子邮箱： 电子邮箱：

开户银行：
开户银行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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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长湖支行

账号：
账号：79080188000059762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530022

经办人：

2024年 11 月 0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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